
上海市城镇污水主管修复和改造项目专项扶持办法

（上海市水务局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）

第一条（目的依据）

为进一步推动本市城镇公共污水管道检测、修复和改造工作，

有效预防“沉管”事故、提高排水系统运行效能、减少污水厂末

端溢流，依据《上海市对区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》（沪财预〔2016〕

162 号）和《上海市节能减排（应对气候变化）专项资金管理办

法》（沪发改规范〔2021〕5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（扶持范围和标准）

本办法适用于各区在 2021 年 1月 1日后开工，且在 2025 年

12 月 31 日前完成通水验收的污水主管修复和改造项目。纳入扶

持范围的污水主管修复和改造项目需区级部门（发展改革、建设

管理、水务等部门）或镇人民政府批复同意，市级、园区及公路

部门管理的污水主管不列入本办法扶持范围。

对符合扶持范围的项目，根据不同管径分为三档，按照以下

标准予以扶持。

污水主管管径
扶持标准

（万元/公里）

综合价格

（万元/公里）

小型管道（管径＜600mm） 80 260

中型管道（600mm≤管径≤1000mm） 170 550

（特）大型管道（管径＞1000mm） 410 1350

扶持资金分二次拨付，项目完成并通过验收后，给予 50%；

后根据项目效益评估情况，再拨付剩余扶持资金。具体如下：



拨付情况 项目完成情况 扶持金额比例（%）

首次拨付 完成项目并通过验收 拨付扶持金额的 50%

拨付余款
项目效

益评估

地下水渗入率低于（含）15% 拨付扶持金额的 50%

地下水渗入率高于 15% 不予拨付余款

第三条（资金来源）

本市用于污水主管修复和改造项目扶持资金在市节能减排

专项资金中安排, 纳入市对区专项转移支付。

第四条（部门职责）

各区人民政府是本区污水主管修复和改造的责任主体，负责

组织项目实施和资金筹措安排。各区政府应确定污水主管修复和

改造实施主体。

各区财政、发展改革、建设管理等有关部门按照部门职责开

展相关工作。

市水务局负责统筹推进全市污水主管修复和改造工作；负责

对各区市级扶持资金需求计划及使用申请进行审核,对污水主管

修复和改造工作进行绩效管理和监督考核；负责污水主管修复和

改造项目质量监督。

市发展改革委负责专项资金总体安排和资金下达工作。

市财政局负责转移支付资金年度预算的审核，会同主管部门

分配并下达转移支付资金预算，组织主管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进

行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价，加强评价结果运用。

第五条（预算编制）

每年 9 月底前，各区水务局将本区上一年度 9 月至本年度 8



月底完成的污水主管修复和改造项目市级扶持资金需求计划报

市水务局审核。其中，2024 年上报的计划应包括 2021 年 1 月至

2024 年 8 月完成的污水主管修复和改造项目。

市水务局形成审核意见后，向市发展改革委提出下一年度的

市级扶持资金需求计划。市发展改革委按照《上海市节能减排（应

对气候变化）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相关要求编制预算，按规定报

市财政局。市财政局审核后按规定程序纳入年度预算，并将下一

年度市对区专项转移支付预计数提前告知相关区财政。相关区财

政应将提前告知的转移支付预计数全额编入下一年度政府预算，

并准确列入相关收支科目。

第六条（资金申请）

每年 3 月底前，市水务局组织各区水务局上报污水主管修复

和改造项目资金申请报告，申请材料应包括项目批复、地下水渗

入率测算报告及竣工报告等证明材料。市水务局结合资料审查情

况，提出拟扶持项目计划和资金，并在市水务局网站上公示，公

示无异议后，市水务局将拟扶持项目清单及资金需求报市发展改

革委。

第七条（资金下达）

市发展改革委审核市水务局上报的项目资金申请，下达资金

使用计划，并抄送市财政局、市审计局。

市水务局根据专项资金使用计划向市财政局提出用款申请，

市财政局审核后，将年度预算正式清算下达相关区财政。



第八条（绩效管理）

各级水务和财政部门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，建

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机制，按规定科学合理设定绩效目标，对照

绩效目标做好绩效评价。强化绩效结果运用，将绩效评价结果作

为预算下达的重要参考依据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第九条（监督检查）

各级水务和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专项扶持资金分配、使用、

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。

第十条（信息公开）

各级水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，

公开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情况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第十一条（附则）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。

本办法由市水务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
